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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（药品部分）
2022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中央下达广东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（药品部分）

预算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

2022 年度中央下达广东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预算

11,810 万元，其中药品部分（以下简称中央补助资金）5,916.35

万元，广东区域绩效目标随同资金文件同步下达，包括：按计

划开展“两品一械”抽样检验工作，“两品一械”抽检不合格

产品查处率达到 100%，主动及时上报抽检工作中发现的质量风

险及安全隐患。加强药物滥用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，进一

步提升监测水平。积极配合做好药品注册联合核查工作，按时

完成核查任务。加强科普宣传，广泛宣传普及“两品一械”安

全知识，全省 21 个地市药品安全宣传覆盖率达到 100%，增强

社会公众对药品安全信心，营造良好社会共治氛围。完善省级

中药配方颗粒标准，规范引导中药配方颗粒产业的发展；开展

广东省立法保护的岭南道地中药材佛手和广藿香的全生命周期

质量控制研究，进一步提升广东省地方药材质量水平；组织起

草中药全产业链关键环节质量评估工作细则，不断提高中药饮

片全产业链质量水平和饮片监管水平；完成中药数字标本制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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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收集常用中药材（饮片）标本，扩充项目单位中药标本

馆标本的馆藏量。

（二）资金安排、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

2022 年中央补助资金共计 5,916.35 万元，我省采用因素

分配和项目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资金，分配因素主要包括各

地（单位）承担任务量、监管工作需求等，并适当考虑地方财

力水平。其中，安排省本级资金 4,847.90 万元，安排市县资金

1,068.45 万元，主要用于“两品一械”抽检和风险监测、新冠

病毒疫苗批签发、中药安全监管、药品安全科普宣传、其他药品

监督管理等方面。

二、绩效情况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

2022 年中央补助资金预算下达总额为 5,916.35 万元，其

中：2021 年 12 月提前下达资金 3,396 万元，2022 年 7 月下达

第二批资金 2,520.35 万元，资金到位率为 100%。截至 2022 年

12 月 31 日，中央补助资金实际支出 3,513.31 万元，按照国家

药监局的工作部署和我省承担任务情况，剔除需下年继续使用的

新冠病毒疫苗批签发资金和年中压减预算后，预算执行率为

91.68%。资金未支出的主要原因：一是部分项目需按国家工作安

排跨年度实施，资金需结转继续使用；二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

部分项目的培训、会议、调研等工作改为线上开展，费用开支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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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减少，形成了一定的结转结余资金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

一是重视建章立制，促进资金规范管理。为规范中央补助

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我局与省财政厅、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制定

了《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管中央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；

二是重视项目管理，确保工作任务按时保质完成。为统筹推进

项目实施，各项目主管部门及时印发了项目实施方案或工作计

划，明确了工作职责、目标任务、实施进度安排、监督检查等，

促进各项目有条不紊开展，按时保质完成国家和省下达的各项

工作任务。三是持续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，提升管理效

能。构建了符合药品监管特点的预算绩效指标库，制定完善财

政资金绩效评估、预算绩效运行监控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等预

算绩效管理制度，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自评等工作，推进

绩效管理与预算管理相互融合促进，进一步提升预算绩效管理

效能。四是采取多项措施，切实抓好预算执行。采取了预算执

行每月专题研究、支出进度定期通报、预算执行专项检查、预算

执行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，预算执行纳入省级药品安全考核指标等

多项措施，并在每月通报中设立中央补助资金使用情况专栏，

列示各地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支出进度情况，有效促进了各

地加快资金支出进度。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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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中央补助资金总体绩效目标均已完成，一是按计划

开展“两品一械”抽样检验工作。完成国家药品抽检 8 个品种，

医疗器械抽样 96 批次、检验 167 批次，化妆品抽检 815 批次，

化妆品风险监测 404 批次，“两品一械”抽检不合格产品查处

率达到 100%。二是进一步加强药物滥用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

测，提升我省的监测水平。2022 年参与监测地市覆盖率达到

100%，全年共建设广东省药械安全性监测哨点 52 家，我省市级

监测机构重点监测体系持续完善，全省不良事件风险预警能力

不断增强。三是按照国家药监局部署，完成药品注册联合核查

任务 106 个（共 82 个项目）；完成新冠疫苗的主协检工作，有

效保障了疫情防控疫苗的质量安全。四是进一步加强“两品一

械”的科普宣传，全省21个地市药品安全宣传覆盖率达到100%，

参加药品安全科普宣传活动公众的满意度达到 87%。五是完成

220 个广东省中药配方颗粒质量标准的审核，完成广东省立法

保护的岭南道地中药材佛手和广藿香的质量体系建设，起草 5

项饮片生产全产业链中药材种植与生产各环节质量评估工作细

则、10 个品种全产业链质量评估规范，完成 315 个品种的中药

标本数字化工作，为加强监管提供支撑，引导企业规范发展。

六是完成药品监管能力国际先进水平核心指标体系构建，探索

提升药品监管能力水平、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方法；

进一步提升基层药品执法检查基本装备配备水平，项目单位药

品执法检查基本装备购置计划完成率达到 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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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绩效自评结论

2022 年我局加强组织领导，狠抓工作落实，统筹推进药品

安全各项工作，较好地完成了中央补助资金的工作任务和目标

要求，我省药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，未发生系统性药品安全事

故，连续三年在全国药品安全监管考核中获得 A 级。绩效自评

得分为 99.17 分，自评等级为“优”，其中：预算执行情况分

值 10 分，得分 9.17 分；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值 90 分，得

分 90 分。2022 年共设定了 39 个三级指标，除“疫苗批签发（主

检批次）”“疫苗批签发（协检批次）”2个数量指标受实际送

检量等客观原因影响未能按预期完成，其余指标均已按预期完

成。

三、发现的问题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2022 年绩效自评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是个别项目指标完成率

超过 130%和预算执行率较低。针对上述问题，一是针对个别绩

效指标超过年初设定的绩效指标值较多的情况，将加强项目的

前期调研论证，在适度参考往年任务完成情况的基础上，结合本

年度任务目标、实际需求，合理调整设置本年度的绩效指标值，

提高指标设置的科学性。二是针对部分项目经费产生结转结余的

情况，将进一步加强项目预算编制培训和审核，提高预算精准度，

提升资金预算执行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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